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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財務官、公司秘書

及

授權代表變動

董事會宣佈，黎浩文先生已辭任本公司公司秘書及首席財務官，自 2015年 8月 7日起生

效。由於黎先生辭任，彼不再擔任本公司授權代表，自2015年8月7日起生效。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雷偉銘先生已獲委任為首席財務官，而趙明璟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

司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以替代黎浩文先生，自2015年8月7日起生效。

浩沙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為「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宣佈，黎浩

文先生（「黎先生」）已辭任本公司首席財務官及公司秘書，自 2015年 8月 7日起生效。由於黎

先生辭任，彼不再擔任本公司授權代表（就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第3.05條而言及就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公司條例」）而言代表本公司於香港接

收法律程序文件與通知），自 2015年 8月 7日起生效。董事會進一步宣佈，雷偉銘先生（「雷

先生」）已獲委任為首席財務官，而趙明璟先生（「趙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公司秘書及授

權代表（就上市規則第3.05條而言及就公司條例而言代表本公司於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與

通知），以替代黎先生，自2015年8月7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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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先生已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且概無有關其辭任本公司首席財務官、公司秘

書及授權代表之事宜須敦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股東垂注。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衷心感謝黎先生於任內對本集團所作出的貢獻。

雷先生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江商學院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學位。雷先生為英國特

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雷先生於審計、會計、投資、金融及

企業管理領域擁有超過 20年的豐富經驗。雷先生目前為泰盛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為一間

於香港創業板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 8103）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彼自 2015年 1月 12日至

2015年 5月 11日為金盾控股（實業）有限公司（為一間於香港主板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
2123）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於該期間，彼集中調查未解決審計事宜及法律程序，且該公司現

正進行清盤。

趙先生自2012年6月起出任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HK) Limited的企業服務董事。趙先生於

公司秘書行業擁有逾 10年經驗，彼現時為 (i)克莉絲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為一間於香港主

板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1210）之公司秘書； (ii)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一間

於香港主板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 6826）之聯席公司秘書； (iii)南海控股有限公司（為一

間於香港主板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 680）之公司秘書；以及 (iv)中國數碼信息有限公司

（為一間於香港主板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250）之公司秘書。

自 2003年起，趙先生一直為英國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公會和香港特許秘書公會（「香港特許

秘書公會」）之會員。彼自 2013年起一直為香港特許秘書公會的會籍委員會及專業服務小組

的成員，亦為香港特許秘書公會於香港專業聯盟青年組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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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先生於1999年6月自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取得文學學士學位，並於2003年11月自香港城市大

學取得專業會計與資訊系統的文學碩士學位。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就雷先生及趙先生之新委任表示熱烈歡迎。

承董事會命

浩沙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長

施洪流

香港，2015年8月7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施洪流先生、施鴻雁先生及趙焰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高玉

蘭女士、王耀先生及姚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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